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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儿童“义举”

更多是“父母之命”

没有人会否认这个女孩子的勇
敢，尽管要让她真正懂得“造血干细
胞”的含义，可能还需等待多年。

9月19日，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液
科病房。下午2时，7岁男孩施明照坐在
轮椅上，由护士和妈妈推出无菌舱，
转入层流病房。自8月下旬完成造血
干细胞移植手术，近30天的术后恢复，
让这个小孩子的脸上多了许多生气。
在旁人呼喊下，这个还很羞涩的孩
子，挥手的时候终于露出了笑脸。

来自日照莒县桑园镇施家庄的
男孩施明照，作为一名重型再生障碍
性贫血患者，此刻正在迎来新生。主
治医生黄宁说，康复出院以后，他的
生活可与常人无异。而为他捐献了造
血干细胞的双胞胎妹妹，在前一天的
电话里，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问他什
么时候回家上学。

妹妹明媛现在已经回家上学，成

为一名正式的一年级小学生。一个多
月前，正是这个稚嫩的小女孩，先是
捐献出了自己的造血干细胞，又以一
句“想和哥哥一起上学”的朴素表达
感动了很多人，最终引来善心如流，
以一笔笔的捐助资助他们完成治疗。

当然，作为一名完全意义上的未
成年人，这个小女孩的“义举”更多是

“父母之命”。
造血干细胞移植作为一项在医

学临床领域的重大手术方法，由于必
须有供体提供体内的造血干细胞方
可实施，在医学管理领域有着较高的
要求和规范。

同时，因为造血干细胞来源的紧
缺，也使得类似有关部门对造血干细
胞供体的保护多有要求，比如中华骨
髓库明确要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的
年龄应在“18-55岁”。但对于亲体间的
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条例并未有具
体规范。

“亲体间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应
另当别论。”采访中，一些医生这样认
为。事实上，这也是当前诸多手术医
生普遍的选择。

自去年7月至今，黄宁已经成功
实施20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其中
多有未成年人的支持。她说，就当前
的情况而言，以未成年人为造血干细
胞的供体，必须取得其父母双方的共
同同意。其所在的科室主任毕可红补
充称，“有一个明确反对，便不能开
展”。

与民法通则精神一致的这一选
择，实际将孩子的行为选择权交给了
他们的父母。律师李荣凯从未成年人
监护权的角度分析认为，只要法定监
护人同意即可。

年龄越来越小

在受访的医学伦理专家看来，以
未成年人为造血干细胞的供体支持
手术，仍是一个不宜被提倡的方案。

青岛一家医院曾在2007年实施一
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9岁男童捐
献造血干细胞救姐姐。据当时的媒体
报道，这是当时“山东省最小的骨髓
捐献者”。

事实上，这一临床纪录的诞生，
压根就是一场挑战，甚至可以称作是
某种程度上的“赌博”。

主持这一手术的刘楠博士当时
向媒体介绍，在实施这一手术前，他
也非常担心，曾向自己的导师——— 干

细胞移植专家曹履先教授请教，曹履
先也建议慎重。

他们的担忧在于：一个9岁的孩
子，能否承担起20岁姐姐所需要的造
血干细胞——— 9岁的弟弟只有31公斤，
31公斤的孩子要给55 .8公斤的成年人
采集干细胞需要进行三次，每次血液
循环要在6000毫升左右，而其体内的
血只有2400毫升左右；另外，抽取造血
干细胞前打“动员针”时，“捐献者体内
白细胞会上万倍增加，而孩子体积越
小，所承受的压力就会越大，脾脏很
可能撑不住而破裂，或者大出血。”

采集过程中，供者周身的血液足
足在体外循环了6遍，但那些让人担
忧的不测没有发生。手术成功后，当
地媒体发文强调这位9岁的男孩“冒
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为姐姐捐出骨髓，
成为山东省年龄最小的骨髓捐献
者”，但其中的煎熬或许只有刘楠一
人心里知道。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液科主任
毕可红也表示，虽然造血干细胞移植
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以未成年人为
供体采集造血干细胞，确有前述两个
方面的未知风险。

该院去年7月曾成功实施一例以
3岁儿童作为供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手术，受助者是11岁的姐姐。手术取
得了圆满成功，并且迄今一年来的
跟访发现，供者的健康状况并未出
现任何异常，这让毕可红进一步确
信，未成年人提供造血干细胞是安
全的。但当初的紧张，毕可红仍不能
忘，“到底行不行？包括伦理委员会的
讨论在内前前后后讨论了很多次，谁
也不敢打包票，只能一次次地强化方
案预案。”

医院伦理委员会是医疗机构的
重要学术机构，成员不仅包括主要
领导、医学专家，往往还包括社会
学、心理学、法学等人士，主要负责
移植等重特大手术以及药物试验的
可行性论证等工作，以全方位的充
分讨论对相关方案行使决定权或否
决权。

在这一次伦理讨论上，首先讨论
手术的适应性——— 手术是否必要，以
未成年人为供体是否合法、合情、合
理，有无替代方案，以及采集过程中
的供体保护、健康影响。毕可红介绍，
因为手术的必要性和技术方案都比
较明确，多次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供
体保护。

“只有把方案、预案做到最好。”在
毕可红看来，当时的整体方案是缜密
而完善的。“采集工作专门安排到了
层流病房，同时充分评估可能出现的
风险，配备了一系列必要的急救措
施，包括备血等工作都考虑到了。”

后来，这名3岁的孩子被称为“省
内年龄最小的造血干细胞供者”。但
对于医生们而言，他们收获的并不是
一个纪录，而是一系列的方案与预案
经验。

一边是确定的危险

一边是未知的风险

相对的共识是，以未成年人作为
移植手术中的供体，需要谨慎控制。

山东省医学伦理学学会会长周
日光认为，此类手术的核心问题，就
在于其风险的不确知与不可控。他的
理由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其未来
的路还很漫长，不应过多让他们承受
未知的风险和可能的伤害。

虽然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没有把“从事人体细胞和角膜、骨髓
等人体组织移植”纳入其中管理，也
即此类行为不适用该条例第八条“捐
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但也有一些反
对者指出，现行《义务献血法》明确规
定，献血志愿者的年龄应为“18岁-55
岁”，而即便是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
采集，也需要通过与成分血采集趋同
的技术来完成，那么向未成年人采血
是不是合适？

在没有完整的临床验证的情况
下，周日光的观点是，类似手术的选
择不宜提倡。

问题在于，一边是确定的危险，
一边是未知的风险，假如杜绝了未知
的风险，几近于彻底丧失了可能阻止
确定的风险的机会。

毕可红就提到，比如重型再生障
碍性贫血患者，如果不进行造血干细
胞移植，特定时间内的死亡率就会上
升到80%左右；而如果进行移植手术，
康复的几率便可达到80%左右。

生存与死亡的几率轮转，实际督
促着相关家庭必须痛心抉择。

至于安全性问题，据黄宁介绍，

采集造血干细胞对人体健康没有影
响，早已为业界共识。

据介绍，造血干细胞具有很强的
再生能力。正常情况下，人体各种细
胞每天都在不断新陈代谢，进行着生
成、衰老、死亡的循环往复，失血或捐
献造血干细胞后，可刺激骨髓加速造
血，1-2周内，血液中的各种血细胞恢
复到原来水平。

对于这一点，驻济三甲大医院的
多位血液科专家均表示了认同。而相
对于采集造血干细胞对健康的影响
与否，法律学者冯烨更倾向于认为，
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争议，原因并不
在于健康的考量，而在于未成年人权
利的保护。

假设一种极端的场景：身患白血
病生命垂危的单身母亲甲，急需匹配
的骨髓进行肝细胞移植。经查只有其
九岁的独生女乙与其相匹配，且独生
女乙极愿意捐献骨髓以救母———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具有
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
民事义务的能力，因此应由法定代理
人代为意思表示。”也就是说，甲为其
唯一的法定代理人，须由甲代为表示
该意思，方能成立民法上的赠予合
同。但甲既为当事人，又为相对人之
代理人，有只顾自己利益之虞，受法
律限制。

这该怎么办？
冯烨的观点是，倘若一味以保护

权利人权利为由，全面禁止对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器官移植，则势必造成
许多悲剧的发生。如此无视医学进步
的需要，实为因噎废食，但如何充分
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显然需要更多
的保障与平衡。

“买不到”的骨髓

事实上，伴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
进步，类似的悖逆关系从来都不曾间
断。而作为一种没有终点的良性循
环，医学是一个连续、双向、开放的研
究过程，这意味着它将更直接、更频
繁地面对类似的发展之惑。

作为中华骨髓库山东分库的专
家委员会成员，黄宁也提到，类似造
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供体寻找，第一
选择是直系亲属，第二选择是中华骨
髓库、慈济骨髓库(台湾)等。在供体中
只有未成年人合适时，则需要先向骨
髓库寻找，再征求未成年人父母的意
见。

亲体与否，配型成功的几率是悬
殊的。一般而言，患者与兄弟姐妹配
型成功率为1/4，与父母配型成功率是
1/110，而从社会上找配型成功率为1/
30万。

青岛那名9岁男孩要为姐姐献骨
髓时，他的奶奶也曾哭喊着，宁可去

“买”，也不能抽孙子的血。事实上，往
往根本就“买不到”——— 当然，骨髓捐
献是无偿的，不能买卖。

中华骨髓库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2年8月31日，其库容总计1496160
人。其中，捐献造血干细胞人数总计
2983例，而申请查询的患者人数总计
26835人。考虑到目前我国等待造血干
细胞移植的患者有400多万，加之每年
新增患者数量，骨髓库的现有库容实
际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有一线医生向记者抱怨，极端低
下的配型成功率，常常令人倍感失
望。尽管中华骨髓库在知识普及与体
系建设中多有努力，但由于普通民众
对“捐骨髓”仍普遍顾忌，低下的社会
认知状态实际成为限制造血干细胞
捐献的最大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当有家庭成员
遭遇不幸，能有兄弟姐妹提供生命之
需，已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万幸。”上述
一线医生坦言，眼下所有的伦理讨
论，实际是缺乏相关法律规范所致。

“《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
条例》明文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未
成年人，经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同意，
可以捐献骨髓给近亲属’，这便没了
争议。”

深圳的这一规定，也被医生视为
采集造血干细胞对未成年人健康无
害的另一种佐证。尽管，它只是一则
地方法规。

在每一次的伦理讨论上，毕可红
和同事都会从医学的角度阐述自己
对手术的研判和筹备。在缺少法规规
范的时候，这种医学科学和生命伦理
的博弈让医生看上去就像刀尖上的
舞者，当他们伸开双手寻求平衡，其
实就是一架天然的天平——— 两端各
是一条生命，医生和患者的前途与命
运实际系于一体。

除此，已没有别的选择。

一项不断被刷新的医学纪录背后

该不该让孩子
捐髓救亲
文/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受益于双胞胎妹妹的造血干细胞捐献，7岁的
施明照顺利离开无菌舱，转入层流病房，接受进
一步的恢复治疗；同一天，另一位10岁的男孩，则
刚刚为双胞胎哥哥采集了骨髓，以备即将到来的
移植手术。

这是9月19日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液科病房
里的一幕。

以未成年人为供体，支持亲体造血干细胞移
植手术，正在成为临床医学挽救白血病、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等患者的常见方案。

医学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疾病得以医治，但
即使在这一救死扶伤的领域，“发展的困惑”也一
样始终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未成年人支持造
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所涉及的医学科学与生命伦
理的博弈，就是这种困惑的展现。

在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义举习惯被大写的当
下，纵是再高的道德褒扬，都不能替代它背后的
更多焦灼与纠结。

在双胞胎妹妹的支持下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7

岁的施明照，在走出无菌病房的这一刻，也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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